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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8         证券简称：*ST 友好        公告编号：临 2018-031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中“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公司”或“本公司”,

“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为“天康食品”，“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为“天康生物”。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公司与关联方天康食品的交易属于公司

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符合公司及

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日常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6 月 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与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何玉斌先生回避

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表决结果：表决票 8票，其中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

弃权票 0票。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会前审阅本议案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在日常经营

过程中与天康食品发生的交易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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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审议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

涉及材料详实完备，该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康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天康食品的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交易，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

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良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该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意《关于公司与新疆天

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3、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

过程中发生的交易，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并报告公司监事会。 

 

（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18年度公司与天康食品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 2018年度

发生交易金额

(商品销售额) 

2018年 1月 1

日-5月31日已

发生交易金额

(商品销售额) 

2017年度实际

发生交易金额

(商品销售额) 

2017年度

交易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接受关联人委托

代为销售其商品

(联营销售) 

天康食品 2,200.00 837.03 2,210.64 19.37 

注:①2017 年度天康食品、天康生物尚未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②上述商品销售额均为含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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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卫星路 1172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 07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 王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751673775F 

经营范围 

动物产品加工及销售；冷鲜肉的销售（仅限分公司）；水产、农副

产品、电子器材、百货、五金交电、蔬菜、干鲜果品、土产日杂

的销售。肉制品加工销售；房屋租赁；仓储服务；进出口业务，

开展小额贸易出口业务。 

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天康食品系天康生物的全资子公司，天康生物持有天康食品 100%

股权。 

天康食品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年 11,241.30 9,129.92 55,312.64 1,289.90 

2018年 1-3月 11,504.65 9,418.99 10,579.35 289.07 

注：上述 2017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18年 1-3月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2、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南路 528号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96,338.46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12 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 杨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722362767Q 

经营范围 

兽药的生产、销售；饲料的生产、销售；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

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荷斯坦牛的销售（以上项目具体经营范

围和有效期限以相关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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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与经营范围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农畜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

的销售；股权投资，农副产品的销售；肥料的生产、销售；仓储业。 

持有天康生物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截至 2018 年 5月 31日）：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83,929,184 29.47 

北京融元宝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133,929 15.79 

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 62,580,733 6.50 

天康生物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7年 587,285.08 298,592.88 463,002.57 40,714.98 

2018年 1-3月 601,430.93 304,118.13 99,636.64 5,525.25 

注：上述 2017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18年 1-3月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康食品系天康生物全资子公司，天康生物高级管理人员（法务总监）何玉斌

先生于 2018年 5月 16 日起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与天康生物、天

康食品的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1、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前期不存在同类关联交易的情形。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天康食品、天康生物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企业运营

规范，现金流充足，在前期与公司合作过程中均能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未发生过违

约情形，上述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及无法支付公

司款项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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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21日与天康食品签订了《友好集团友好超市经营合同》，

将公司下属门店营业范围内指定区域提供给天康食品进行冷鲜肉及肉制品销售,天

康食品需遵守公司下属门店的各项管理规定。天康食品在公司下属门店销售产生的

营业款由公司统一代为收取,公司根据销售额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获取提成，结算周期

为 15天，具体交易按照合同安排执行。该合同有效期 1年。 

（二）定价政策 

天康食品在公司下属门店销售商品的价格依照公允、等价、合理的原则，以同

类商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司按照不同门店区位、销售规模以及同行业同类商

品扣率等市场因素确定联营销售扣率，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天康食品发生的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业务特点

和业务需求，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天康”品牌为新疆知名冷鲜肉类食

品品牌，生产销售规模及商品品质均处于新疆本地领先水平，作为与公司长期开展

业务合作的冷鲜肉供应商，天康食品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合理、合规并具有持续性。 

本公司与关联方天康食品的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该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函； 

（五）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六）公司与天康食品签订的《友好集团友好超市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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